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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中国证监会 2008年 10月 24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准文件（证

监许可[2008]1228号文《关于核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光大

阳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但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

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益作

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没有风险。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托管人已复核了本报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报告中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中的金额单位除特制外均为人民币元。 

一、 集合计划简介 

（一）计划基本资料 

计划名称：  光大阳光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简称： 光大阳光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交易代码: 860005 

计划产品类型： 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合同生效日： 2009年 1月 21日 

成立规模： 1,290,583,984.50元  

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总额： 374,840,120.62份 

计划合同存续期：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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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划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以公司债为主的固定收益类产品，

辅以权益类产品，在既定的风险程度下，追求在存续期内

集合计划资产的增值收益。                                                               

投资策略： 本计划将继续秉承光大证券一贯坚持的“顺势而为、规范

投资、注重风险、强调研究、价格发现、完全积极”投资

理念，通过深入研究，准确研判市场趋势，通过完全积极

的运作，在不同类型的资产类别中做好资产配置，构建优

异的组合，实现投资人收益的最大化。                                                                                                                      

业绩比较基准：  上证国债指数×40% +上证企债指数×40%+沪深 300 指数

×10% + 活期存款利率（税后）×10%                               

风险收益特征：  低风险 

（三）计划管理人 

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国际互联网址： www.ebscn-am.com 

法定代表人： 熊国兵 

联系电话： 95525 

传真： 021－22169634 

电子邮箱： gdyg@ebscn.com 

（四）计划托管人 

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甲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邮政编码: 100033 

国际互联网址： http://www.cebbank.com 

法定代表人： 唐双宁 

信息披露负责人： 张建春 

（五）信息披露 

登载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

互联网网址： 

 

http://www.ebscn-am.com. 

计划年度报告置备地点：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计划净值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6年 10月 1日-2016年 12月 31日 

1. 本期利润 -5,942,9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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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本期利润”指标的计算方法为当期净收益加上当期因对金融资产进行估值产生的未实现利

得变动额。 

所述集合计划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本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二）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变动的比较 

 

1.本计划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 3

个月 
-0.82% 0.21% 0.49% 0.09% -1.31% 0.12% 

   

 

2. 光大阳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

势对比图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

的净额（人民币元） 13,050,198.63 

3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738,809,606.98 

4.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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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经理简介 

李剑铭  先生 

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13 年金融从业经验，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信

贷风险管理部风险经理，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研究员、投资经理。2009

年加入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总部，现任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二）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一、2016年债券市场回顾 

  回首 2016 年债市，前三季度除了 4 月份之外，基本处于牛市格局，四季度债券市场波

动剧烈。首先，基本面较平稳，经济“L”型走势，全年通胀有所上行，且 PPI 在全球大宗

商品以及供给侧改革下大幅回升，年末 Trump大选获胜，再通胀预期起。强美元下，汇率层

面持续面临贬值压力，外汇占款持续流出。货币政策因受制于汇率、资产价格等因素，态度

偏紧，主要通过 MLF、逆回购投放流动性，且下半年监管对于去杠杆、防风险表态明确。同

时，8 月后央行收短放长，导致资金面前松后紧。经历了两年多的牛市后，债市在 16 年最

后两个月剧烈调整，且调整的剧烈程度（斜率）较 13 年更为迅猛，目前收益率已经回归到

15年 10月的水平。 

二、2017年债券市场展望 

  宏观经济维持 L 型底部的判断。地产政策从紧，地产销量下滑，地产投资下行是大概率

事件，可能在二季度体现；基建投资继续托而不举，且中央政治局会议弱化经济增长目标，

需要关注的是换届后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发力，造成的经济阶段性的企稳和波动；工业企业产

成品存货连续 6 个月回升，且回升幅度加快，随着 PPI 和企业利润的回升，企业从 14 年 8

月开始的去库存周期进入尾声，逐步进入补库存周期，企业库存投资需求回暖，有利于经济

持续平稳运行，补库存周期下的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企稳，预计仍会持续半年左右，但幅

度有限；权威人士讲话“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 U型，更不可能是 V型，而是 L型的走势。

这个 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预计明年经济整体维持 L型平稳，GDP增速

预计从 16年的 6.7%下降至 6.5%左右。 

货币政策大概率维持紧平衡的态势，资金成本较前两年将有明显提升。在美国加息，人民

币贬值压力下，叠加“防风险，去杠杆，抑制资产泡沫”的基调下，17 年尤其是上半年货

币政策宽松空间仍然较为有限，除非经济下行压力再度显著加大，央行货币投放的期限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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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资金成本抬高将引起债市收益率底部和中枢抬升。 

  债券市场在波动中寻找机会，全年来看仍需保持中性偏谨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弱化经

济增长目标，出口向好但仍有不确定性，再库存、民间投资企稳，但幅度有限，地产销售和

汽车销售趋降，地产投资和消费存在隐忧，且货币和信贷均趋紧，中期经济存下行压力，时

间上可能在 17 年二季度有所体现，且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还未结束，收益率上行有顶。一季

度是较好的配置时点。但美国加息预期较强，人民币汇率贬值资金外流压力较大，货币政策

趋紧，资金利率上行，成本端以及中美利差共同导致债市收益率底部和中枢抬升，全年来看，

仍需保持警惕。 

  操作上，利率债已经入场的继续持有，未能及时入场的继续找寻波段交易机会；信用债

方面，2017 年产业债调整压力较大，建议趁市场流动性好转时及时将持仓向高资质品种转

移。同时可关注类固定收益类的资产。比如资质较好的资产收益支持证券（ABS）的优先级

等，这类资产收益较债券稍高，适合做为底仓配置。另外重点关注股债属性皆有的可转债和

可交换债品种。在资产荒、银行理财资金投资受限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需求旺盛等因素共

同推动下，私募 EB 发行出现井喷。关注正股资质比较好的标的，享受正股存在一些条款博

弈带来的私募 EB 的投资机会。同时存量的转债方面，估值还有小幅压缩空间，短期仍以挖

掘个券机会为，同时关注股市调整和供给冲击下的低吸机会，维持“仓位控制、挖掘个券”

策略；债基方面，仍将重点关注美元债产品与二级债基波段。股票方面，产品将保持一定的

权益仓位，集中在医疗健康、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以及文化体育等板块，精选个股，以获

取超额收益。 

 

四、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会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与

持有人

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26,044,344.65  90,658,668.68 
短期借

款 
- - 

  清算备付

金 
331,297.28  116,614.79 

交易性

金融负

债 

 - -  

  存出保证 27,045.82  75,764.00 衍生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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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负债 

  交易性金

融资产 
645,572,402.11 898,924,100.93  

卖出回

购金融

资产款 

-  -  

  其中：股

票投资 
141,106,014.73 128,091,282.04 

应付证

券清算

款 

-  1,567,889.04 

             

债券投资 
439,601,240.10 336,146,331.20 

应付赎

回款 
-  -  

             

基金投资 
64,865,147.28  434,686,487.69 

应付管

理人报

酬 

658,248.56  736,335.77 

             

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 

 -  - 
应付托

管费 
118,484.72 132,540.46 

  衍生金融

资产 
 -  - 

应付销

售服务

费 

-  -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60,000,290.00  - 

应付交

易费用 
59,898.84 14,779.24  

  应收证券

清算款 
360,000.00  - 

应交税

费 
- -  

  应收利息 7,272,123.14  4,033,451.03 
应付利

息 
-  -  

  应收股利 98,736.10  259,401.83 
应付利

润 
-  -  

  应收申购

款 
-  - 

其他负

债 
60,000.00  60,000.00 

  其他资产 -  - 
负债合

计 
896,632.12  2,511,544.51  

      
所有者

权益： 
    

      
实收计

划 
374,840,120.62 494,060,869.39 

      
未分配

利润 
363,969,486.36 497,495,587.36  

      

所有者

权益合

计 

738,809,606.98  991,556,456.75 

资产总计 739,706,239.10  994,068,001.26 

负债及

所有者

权益总

计 

739,706,239.10 994,068,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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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  润  表 

项        目 本期金额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3,331,256.81  -4,609,631.03 

1、利息收入 7,229,088.34 22,341,267.56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05,686.11  556,621.97 

            债券利息收入 6,947,839.08 21,586,631.00  

            资产支持证券利

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收入 
 175,563.15  198,014.59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8,432,766.56  39,785,141.53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2,856,606.98 5,219,540.18  

            债券投资收益 780,424.91  -8,797.91 

            基金投资收益 4,769,043.84  31,261,538.69  

            权证投资收益 - -  

            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26,690.83  3,312,860.57 

            基金红利收益 -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8,993,111.71 -66,736,040.12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

列） 
-  - 

二、费用 2,611,656.27  11,452,597.37  

1、管理人报酬 2,116,215.98 9,417,425.98  

2、托管费 380,918.87  1,695,136.70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90,138.24  242,574.69  

5、利息支出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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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费用 24,383.18  97,460.00  

三、利润总额 -5,942,913.08 -16,062,228.40  

  

 

(二) 投资组合报告 

1、 本报告期末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计划资产总值比例 

股票 141,106,014.73 19.08% 

基金 64,865,147.28 8.77% 

债券 439,601,240.10 59.43% 

权证 - - 

资产支持证券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0,000,290.00 8.11%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

付金合计 26,375,641.93 3.57% 

应收证券清算款 360,000.0 0.05% 

其他资产 7,397,905.06 1.00% 

总计 739,706,239.10 100.00% 

  

2、 本报告期末按基金分类的基金投资组合 

基金类别 市值(元) 
占计划资产净值比

例 

封闭式基金 5,456,000.85 0.74% 

开放式基金 59,409,146.43 8.04% 

ETF投资 - - 

合计 64,865,147.28 8.78% 

  

3、本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 量（股） 市 值（元） 市值占净值% 

1 118462 16 桂金投 400,000.00 40,000,000.00 5.41 

2 125613 15 桂金 02 400,000.00 40,000,000.00 5.41 

3 118453 16 恒地 01 400,000.00 40,000,000.00 5.41 

4 125605 15 贵安债 400,000.00 40,000,000.00 5.41 

5 117016 16 华泰 01 300,000.00 30,000,000.00 4.06 

6 160210 16 国开 10 300,000.00 28,851,000.00 3.91 

7 132001 14 宝钢 EB 240,000.00 27,170,400.00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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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22059 10 重钢债 200,000.00 20,170,000.00 2.73 

9 118477 16 娄底债 200,000.00 20,000,000.00 2.71 

10 118441 15 荣发 04 200,000.00 20,000,000.00 2.7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划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

外的股票。 

3)  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存出保证金 27,045.82 

应收利息 7,272,123.14 

应收股利 98,736.10 

应收申购款 - 

合计 7,397,905.06 

  

五、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期初总份额（份） 期间参与份额（份） 期间退出份额（份） 期末总份额（份） 

451,019,541.78 1,627,279.21 77,806,700.37 374,840,120.62 

  

六、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

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二）本集合计划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更。 

（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四）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收到任何处

罚。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阳光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设立

的批复 

（二）“光大阳光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信长会师报字（2009）第 100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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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光大阳光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的公告 

（四）“光大阳光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计划说明书 

（五）“光大阳光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合同 

（六）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文件存放地点：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17楼 

网址：www.ebscn-am.com 

信息披露电话：95525 转“2” 

EMAIL：gdyg@ebscn.com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16 日 

 


